房屋及土地使用同意書
房屋坐落：新北市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土地地號：新北市      區        段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地號
茲有                  擬在本人所有之上開房屋及土地上申辦                     特定工廠，對該土地及房屋之使用權業經本人同意實屬特立此書為證。
  此       致

新北市政府

立同意書人(所有權人)： 
身分證字號：

地址：
電話：

註：上開公司(商號)嗣後倘有擅自遷離或停歇業情事，所有權人請即通知本府處理。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